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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功競投建造合約

佳 明 集 團 控 股 有 限 公 司

佳明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，連同本公司

及其附屬公司（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欣然宣布，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，佳盛建築有限公司

（「佳盛建築」），競投獲得嘉華國際集團有限公司（「嘉華國際」）一間附屬公司，新晉亞

洲有限公司（「新晉亞洲」）之住宅發展項目的建造合約。

按照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八月六日的中標函之相關條款及條件，新晉亞洲已接納我們遞交位

於香港新界將軍澳地段 115 號，66D1 區之建議住宅發展項目工程（「項目」）的投標書，

項目總額為港幣 688 百萬元。至此，本集團於本公佈日期在建的建造合約總金額約為港幣

1,649 百萬元。

根據嘉華國際二零一三年年報，嘉華國際是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（股份代

號：0173）的著名地產發展商，其致力開發高品質的發展項目。嘉華國際的項目組合包括

住宅發展，甲級寫字樓，酒店，服務式公寓及零售商場。

我們董事相信，能夠成功競投獲得知名發展商（如嘉華國際）的建造合約，體現了我們與

其穩固的關係，並證明彼等對我們之前與其發展的項目（例如深灣九號，一個位於香港香

董事會欣然宣布，佳盛建築（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），競投獲得新晉亞洲（嘉華

國際一間附屬公司）之住宅發展項目的建造合約。



港仔惠福道的住宅發展項目，本集團為主承包商）提供高建築工程標準的認可。我們董事

認為，這種認可是本集團在香港建築行業成功的重要因素。

新晉亞洲與佳盛建築將會執行正式合約列明項目的詳細條款及條件。

本公佈乃是本公司自願發出。

承董事會命

佳明集團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及執行董事

陳孔明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

於 本 公 佈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為 陳 孔 明 先 生 、 劉 志 華 先 生 、 袁 英 偉 先

生 及 關 永 和 先 生 ； 而 本 公 司 之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徐 家 華 先 生 、 簡 友 和 先

生 、 莫 貴 標 先 生 及 李 宗 燿 先 生 。


